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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托育机构膳食服务规范》团体标准编制说
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

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9 号）、《托

育机构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国卫人口发〔2019〕58 号）

等国家相关政策要求，规范宁夏托育机构膳食服务全流程管

理，解决当前部分托育机构膳食营养不均衡、食品安全管控

不到位、分龄加工不规范、分餐配送流程不清晰等问题，提

升托育机构膳食服务的科学性、安全性和标准化水平，保障

0-3 岁婴幼儿生长发育需求，由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

立项，联合相关单位开展《托育机构膳食服务规范》团体标

准制定工作，经批准后正式启动编制。

二、制定(修订)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0-3 岁是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，科学合理的膳食

服务对婴幼儿的身体发育、免疫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。目前

我国托育机构膳食服务存在诸多不规范问题，部分机构缺乏

专业的营养搭配方案、食品安全管控不到位、膳食加工未贴

合婴幼儿月龄特点、分餐配送流程不规范等，不仅难以满足

婴幼儿的营养需求，还存在食品安全隐患。同时，国内尚无

针对托育机构膳食服务的专项团体标准，托育机构缺乏统一

的执行依据，行业发展参差不齐。



本标准的制定，一是填补托育机构膳食服务专项标准的

空白，为托育机构膳食计划制定、食材采购验收、加工制作、

分餐配送等全流程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化规范；二是结合

0-3 岁婴幼儿的营养需求和月龄特点，制定科学的膳食搭配

和分龄加工要求，保障婴幼儿膳食营养均衡；三是严格规范

食品安全管控要求，从食材采购、储存、加工到餐具消毒建

立全流程安全防线，防范食品安全事故；四是建立膳食服务

的质量控制和评价改进机制，推动托育机构持续优化膳食服

务质量。本标准的实施对保障婴幼儿营养健康、规范托育机

构膳食服务管理、提升托育服务整体质量具有重要意义，同

时也为托育行业膳食服务的标准化发展提供了支撑。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

（一）编制准备阶段。成立标准编制小组，研讨并制定

编制工作计划，明确编制任务的责任分工和时间进度，并就

前期研制框架和具体内容进行进一步讨论，确定标准编制总

体思路和总体原则。

（二）标准编制阶段。结合托育机构实际情况和工作成

果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标准等相关资料，完成

标准草案稿，经工作组讨论修改后形成工作组讨论稿。同时

为精准掌握托育行业现状与现存问题，在区内多家托育机构

调研，并根据所提出的关键问题指导标准的修订与起草。

（三）征求意见阶段。通过多种渠道线上线下广泛征求

意见，组织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现场座谈会，邀请行业专家、

企业代表、监管部门等各方参与，收集多条意见，随后根据



意见对标准的核心内容进行优化完善，最终形成送审稿。

（四）标准送审报批阶段。召开标准评审会，专家组表

决同意该标准发布。起草组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标准，

并报批宁夏标准化协会发布。

四、编制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规范性原则。标准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，确保结构合理、表述规范、逻辑清晰。

2. 协调性原则。标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、强制性标准及相关管理条例的要求，与现行食品安全、

营养、托育机构管理等标准协调一致。

3. 实用性原则。结合托育机构的实际运营规模和服务

场景，制定的技术指标、人员配比、操作流程均兼顾科学性

和实操性，避免脱离行业实际，便于不同规模的托育机构落

地执行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
1. 国家法律法规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（2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

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

（3）《托育机构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国卫人口发〔2019〕

58 号）



（4）《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（试行）》（国卫人口

发〔2021〕2 号）

（5）《婴幼儿喂养与营养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国卫办人

口函〔2021〕625 号）

（6）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（2022）》

（7）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 教

育部令第 76 号）

2. 相关标准

（1）GB 31654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

用卫生规范》

（2）WS/T 678-2020《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》

（3）JGJ 64-2017《饮食建筑设计标准》

（4）JGJ 39-2016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

（5）DB64/T 2147《托育机构服务规范》

（三）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与国家现

行的食品安全、餐饮服务、托育机构管理、婴幼儿营养等标

准相衔接，未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相冲突。本标准在国家

现有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，针对托育机构 0-3 岁婴幼儿

的服务特点，对膳食服务的场所设施、人员要求、膳食计划、

加工制作等内容进行了细化和专项规定，是对国家现有标准

的补充和具体化，为托育机构膳食服务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

执行依据，进一步完善了托育服务行业的标准化体系。

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实验验证

的论述

（一）主要条款说明

1.范围：明确本标准规定的托育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要求、

服务实施、质量控制及评价改进等内容，适用范围为托育机

构为 0-3 岁婴幼儿提供的膳食服务全流程。

2.基本要求：从场所、设施设备、人员三方面提出核心

基础要求，明确各功能区面积、设备参数、人员资质与配比，

是膳食服务开展的前提条件。

3.服务实施：为标准核心章节，涵盖膳食计划制定、食

材采购验收、食材储存、加工制作、分餐与配送、进餐照护

六个环节，细化各环节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指标，形成膳食服

务全流程的闭环管理。

4.质量控制：从人员培训、过程监督、记录管理三方面

提出要求，建立膳食服务的质量管控体系，确保各环节操作

的规范性和可追溯性。

5.评价及改进：明确膳食服务的评价内容、方式和指标，

以及基于评价结果的改进机制，推动托育机构持续优化膳食

服务质量。

（二）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述

本标准中的技术指标和参数均基于国家现行标准、0-3

岁婴幼儿的生理特点、营养需求和行业调研数据制定，所有

核心指标均经托育机构实地调研和专业验证，兼具科学性和

实操性，核心指标及制定依据、验证说明如下：



1.场所要求指标

食品处理区各功能区面积：储存区≥8 ㎡、粗加工区≥

10 ㎡、烹饪区≥12 ㎡，且物理隔离。该指标依据 JGJ 64-2017

《饮食建筑设计标准》，结合托育机构供餐规模和婴幼儿膳

食加工的实际需求制定，经调研，该面积标准可满足不同规

模托育机构的食材处理、烹饪操作需求，物理隔离可有效避

免交叉污染；

更衣室、卫生间与食品处理区距离≥10 米，废弃物存放

设施与加工区域安全隔离。该指标依据 GB 31654-2021 食品

安全要求制定，经实地验证，可有效防止异味扩散和食品污

染。

2.设施设备要求指标

冷藏 0-4℃、冷冻≤-18℃，容积 15L/名婴幼儿；消毒

温度≥120℃、时间≥30min。冷藏冷冻温度符合食品安全国

家标准，15L/名的容积指标经行业调研，可满足婴幼儿食材

的储存需求；消毒指标参考餐饮服务通用卫生标准并结合婴

幼儿餐具的材质特点制定，可实现彻底消毒；

每 20 名婴幼儿配 1 台不锈钢辅食制作台，乳儿班、托

小班配置专用辅食加工设备且每日消毒≥2 次。该指标依据

不同月龄婴幼儿辅食加工的分龄需求制定，经试点验证，可

满足辅食加工的操作需求，避免交叉使用带来的安全隐患；

设备摆放间距≥0.5m。该指标结合托育机构厨房操作空

间和清洁维护的实际需求制定，可保障设备操作和清洁的便

利性。



3.人员要求指标

每 50 名婴幼儿配备 1 名厨师、1 名配餐员，不足 50 名

按 50 名标准配置。该指标依据托育机构膳食服务的工作强

度和实操需求制定，经行业调研，该配比可满足辅食加工、

餐食制作、分餐配送等全流程工作需求；

厨师持职业资格证书、保健人员持公共卫生相关资格证

书、保育员持照护资格证书。该指标明确各岗位的专业资质

要求，确保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，保障膳食服务的

专业性。

4.膳食计划制定指标

每周食材种类≥25 种，蔬菜种类≥10 种，深色蔬菜占

比 50%以上。该指标依据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》中婴幼儿的

营养需求制定，经营养专家验证，可实现食材种类多样化和

营养均衡，深色蔬菜的占比要求可满足婴幼儿维生素和矿物

质的摄入需求；

13-36 月龄婴幼儿每日盐摄入量≤1g，0-12 月龄辅食不

添加盐、糖。该指标依据 0-3 岁婴幼儿的肾脏发育特点制定，

经婴幼儿营养研究验证，可避免调味品对婴幼儿肾脏造成负

担，符合婴幼儿辅食添加的专业要求。

5.食材采购验收与储存指标

绿叶蔬菜当日采购当日使用，肉类、鱼虾类采购量≤3

日用量。该指标依据食材的新鲜度和储存要求制定，经实地

验证，可有效保障食材新鲜，避免长期储存带来的变质问题；

米、面、油离地面≥15cm、离墙面≥10cm，开封后 3 个



月内用完。该指标依据粮食储存的防潮、防污染要求制定，

可有效防止食材受潮、霉变和虫害；

母乳 2-6℃冷藏或≤-18℃冷冻保存，单独存放并标注信

息。该指标依据母乳储存的专业要求制定，可保障母乳的营

养和安全，避免交叉污染。

6.加工制作指标

加工人员洗手时间≥20s，遵循七步洗手法。该指标依

据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制定，可实现手部彻底清洁，防止经手

传播的食品污染；

烹饪食物中心温度≥70℃，烧熟煮透。该指标依据 GB

31654-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，可有效杀灭食材中的致

病菌，保障饮食安全；

每餐次每类成品菜肴留样量≥125 克，0-8℃保存≥48h。

该指标参考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》制定，是食

品安全追溯和事故调查的重要保障，经行业验证，该留样量

和保存时间可满足检测需求。

7.分餐与配送指标

烹饪完成后 30min 内完成分餐，餐食温度≥60℃，配送

时间≤10min。该指标依据餐食的温度保持和口感要求制定，

经试点验证，可有效保障餐食的温度和新鲜度，避免餐食冷

却带来的肠胃不适；

0-12 月龄辅食碗容量 150-200ml，每次喂食 50-100g；

13-36 月龄分格餐盘主食 50-75g、菜品 75-100g、汤品

50-75ml。该指标依据不同月龄婴幼儿的进食量和消化能力



制定，经婴幼儿照护实践验证，可满足婴幼儿的进食需求，

避免过量喂食。

8.进餐照护指标

进餐区温度 22-25℃、湿度 50-60%。该指标依据婴幼儿

的舒适进食环境要求制定，经实地验证，该温湿度可让婴幼

儿保持舒适的进食状态；

7-9 月龄辅食勺头直径 2-3cm，每勺 5-10g；13-36 月龄

每餐进食时间控制在 20-30min。该指标依据不同月龄婴幼儿

的口腔发育和进食能力制定，经分龄照护试点验证，可适配

婴幼儿的进食特点，培养良好的进餐习惯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无

七、实施标准的措施及建议

为确保本标准的顺利实施，充分发挥标准对托育机构膳

食服务的规范和指导作用，提出以下实施措施建议：

1.加强标准宣贯培训： 借助行业协会、培训机构等多

渠道，重点解读婴幼儿营养需求特点、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、

过敏食材管理等关键内容。

2.加强技术指导：组建由营养师、食品安全专家、托育

管理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组，深入托育机构开展现场指导，

帮助机构梳理膳食服务现存问题，制定整改方案；严格按标

准指导实践操作，并制定科学考核体系，促进理论与实践的

结合。

3.加强监督检查：建立健全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机制，



将本标准的执行情况纳入托育机构日常监督检查及质量评

估范围，重点核查食材采购验收记录、消毒台账、食品留样、

营养搭配等，定期进行检查，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机构责令

限期整改，确保标准的有效实施。

4.实行动态管理：定期对标准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

论、分析，依据国家相关标准更新、行业发展需求及机构实

践反馈，修订标准中与实际使用过程中相冲突的内容，确保

标准能够与实际紧密结合，持续优化完善。

八、知识产权说明

无

九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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